
公司代码：6053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：佳禾食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佳禾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第一节 重要提示 

1.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

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www.sse.com.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 

1.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 

 

1.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。 

 

1.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无 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

2.1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佳禾食品 605300 不适用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柳新仁 郜忠兰 

电话 0512-63497711-836 0512-63497711-836 

办公地址 
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

518号 

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

518号 

电子信箱 ir@cograin.cn ir@cograin.cn 

 

2.2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
 
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

增减(%) 

总资产 3,293,757,732.03 3,111,083,804.94 5.87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资产 
2,121,257,190.42 2,021,541,302.28 4.93 

 
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

减(%) 

营业收入 1,327,282,272.73 961,141,997.86 38.09 

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 
135,547,876.22 33,615,365.35 303.23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的净利润 

114,577,910.53 22,369,643.11 412.20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133,256,701.70 68,306,197.59 95.09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

率（%） 
6.51 1.71 增加4.80个百分点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／

股） 
0.34 0.08 325.00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／

股） 

      

 

 

 

2.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 股 

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（户） 9,854 
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 

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
股东性

质 

持股比

例(%) 

持股 

数量 

持有有限售

条件的股份

数量 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

的股份数量 

柳新荣 
境内自

然人 
32.26 129,025,651 129,025,651 无 0 

唐正青 
境内自

然人 
23.04 92,161,180 92,161,180 无 0 

西藏五色水创业投资管理有

限公司 

境内非

国有法

人 

22.11 88,434,182 88,434,182 无 0 

宁波和理投资咨询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其他 5.21 20,832,113 20,832,113 无 0 

国际金融公司 
境外法

人 
4.39 17,565,921 0 无 0 

柳新仁 
境内自

然人 
3.00 11,980,953 11,980,953 无 0 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－中欧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

投资基金 

其他 0.89 3,577,642 0 无 0 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中

欧内需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

基金 

其他 0.24 947,500 0 无 0 

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.20 813,378 0 无 0 



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其他 0.18 739,958 0 无 0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柳新荣、唐正青为夫妻关系，股东柳新荣、

柳新仁为兄弟关系，股东西藏五色水系柳新荣与唐正青控

制的企业，宁波和理为员工持股平台，其执行事务合伙人

为西藏五色水。除此之外，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

在关联关系和属于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一致

行动人。 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

的说明 
不适用 

 

 

 

2.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、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2.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2.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第三节 重要事项 

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

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 


